
广西国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天峨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区底

部渗漏修复工程更正公告（三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HCZC2024-C2-220164-GXGL

原 公 告 的 采 购 项 目 名 称 ： 天 峨 县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库 区 底 部 渗 漏 修 复 工

程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4 年 04 月 03 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磋商文件

更正内容：

序

号
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 第二章
本项目最高限价为：贰佰贰拾玖万玖仟陆佰

伍拾陆元伍角玖分（¥1186240.03 元）

本项目最高限价为：壹佰壹拾捌万陆仟

贰佰肆拾元零叁分（¥1186240.03 元）

2 第四章
第一节 评审程序和评审方法 7.评审标

准 7.1
具体详见附件

3

第六章

合同文

本

8.3.1 施工合同签订 7 天后，施工方进场开

工并正常施工后，经甲方和监理方

代表现场核实后，预拨总工程款的 30%预付

款；完成总工程量的 100%，经验收合格且审

计结算后支付 97%（含已支付）的工程款，

余下 3%质量保证金待质量保修期满后一次

性支付。

8.3.1①、施工合同签订后 7 天内,乙方

组织施工人员及设备进场后，甲方预拨

付合同总工程款的 30%给乙方；

②乙方完成项目中边坡保护的施工，采

购所需的 HDPE 防渗膜材料运抵施工现

场并完成垃圾的挖运工作，甲方向乙方

支付合同总工程款 70%的进度款；

③、乙方按设计图纸要求完成所有的施

工工作后，乙方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，

甲方负责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，由乙

方聘请第三方对 HDPE 防渗膜修复工作

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（检测费用由乙方

承担），甲方收到检测报告 7 天内向乙

方支付合同总工程款 90%的进度款；

④、审计结算后支付 97%的工程款（含



已支付）给乙方，余下 3%作为质量保证

金，质保期（12 个月）满 5 个工作日内

支付给施工单位。

更正日期：2024年 04月 08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1、采购文件中凡涉及以上更正内容的，作相应更正，其他所载内容不变。

2、网上查询地址: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,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

（ http://zfcg.gxzf.gov.cn/ ） ， 全 国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（ 广 西 · 河 池 ）

（http://ggzy.jgswj.gxzf.gov.cn/hcggzy/）。

四、对本次公告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天峨县城市管理执法局

地 址：天峨县城东路 123 号

联系方式：索工 联系电话：17754589620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广西国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中路 8-22 号

联系方式：0778-2259168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陈雪梅

电 话：18978714346


